
雲林縣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五條及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一年三

月二十七日發布實施，迄今已近三年，本次修正主要依衛生福利部近期

公告方法重新檢討檢驗分析成本、擴大檢驗服務對象及增加檢測服務項

目，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擴大服務檢驗項目，修正本辦法食品衛生檢驗類別（修正草案

第三條）。 

二、為擴增檢驗申請服務對象，修正本辦法檢驗申請服務對象（修正

草案第四條）。 

三、 增列本縣縣民申請衛生檢驗應檢附文件(修正草案第五條)。 

 四、隨著檢驗試材價格波動及食品科技技術進步，調整增列檢驗項目

收費基準（修正草案第六條附表） 

 

 

 

 

 

 

 

 

 

 

 



雲林縣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五條及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食

品衛生檢驗，分類如

下： 

一、食品微生物檢驗。 

二、食品化學檢驗。 

三、食品器具容器包

裝。 

四、動物用藥檢驗。 

五、真菌毒素。 

六、農藥殘留檢驗 

七、其他相關之衛生檢

驗。 

前項各類檢驗樣

品之最少送驗量，由衛

生局訂定並公告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食

品衛生檢驗，分類如

下： 

一、食品微生物檢驗。 

二、食品添加物檢驗。 

三、酒類檢驗。 

四、其他相關之衛生檢

驗。 

前項各類檢驗樣

品之最少送驗量，由衛

生局訂定並公告之。 

增訂衛生檢驗類別。 

 

第四條  有下列資格之

一者，得向衛生局提出

食品衛生檢驗申請： 

一、 本縣縣民。 

二、 本縣合法設立之

公司、商號、機

關、團體。 

第四條  本辦法申請對

象為本縣合法設立之

公司、商號、機關、團

體。 

 

擴增檢驗申請服務對象。 

第五條  申請食品衛生

檢驗，應檢附申請書、

足量之送驗樣品及下

列文件： 

一、本縣縣民：身分證

或戶口名簿影本。 

二、公司、商號、機關、

團體：公司登記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影印本；機關、

第五條  申請食品衛生

檢驗，應檢附足量之送

驗樣品及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公司、商業登記主

管機關核發之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

或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影印本；機

關、團體公函或登

增訂本縣縣民申請檢

驗應檢附文件。 



團體公函登記證

明影本。 

前項文件應加蓋

公司、商號、機關及團

體章及代表人印章，且

公司、商號申請檢驗項

目須與營業項目相符。 

記證明影本。 

前項文件應加蓋

公司、商號、機關及團

體章及代表人印章，且

公司、商號申請檢驗項

目須與營業項目相符。 

 



雲林縣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申請食品衛生檢驗應繳納檢驗費用；其收

費基準另以附表定之（如附表）。 

第六條  申請食品衛生檢驗應繳納檢驗費用；其

收費基準另以附表定之（如附表）。 

隨著科技儀

器與技術進

步及考量檢

驗能量，修正

附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食品衛生

檢驗分類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新

臺幣(元) 

生菌數 1,400 

大腸桿菌 1,600 

大腸桿菌群 1,500 

糞便性鏈球菌 

（包盛飲用水） 

1,950 

綠膿桿菌 

（包盛飲用水） 

1,850 

一、食品微

生物

檢驗 

大腸桿菌群 

（包盛飲用水） 
1,850 

人工調味劑（醋磺內酯鉀、

糖精、甘精） 

2,700 二、食品化

學檢驗 
環己基(代)磺醯氨酸鹽 1,500 

食品衛生

檢驗分類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新

台幣(元) 

生菌數 1,100 

大腸桿菌 1,200 

大腸桿菌群 1,100 

糞便性鏈球菌 

（包盛飲用水） 

1,500 

綠膿桿菌 

（包盛飲用水） 

1,500 

一、食品微

生物

檢驗 

大腸桿菌群 

（包盛飲用水） 
1,500 

人工調味劑（醋磺內酯鉀、

糖精、甘精） 

1,900 二、食品中

添加

物檢
環己基(代)磺醯氨酸鹽 1,900 

因試材價格

更動及檢驗

儀器量能擴

建，重新檢討

項目收費標

準，及擴充服

務檢驗項

目。 



咖啡因 1,550 

三聚氰氨 6,000 

順丁烯二酸 3,000 

著色劑 2,500 

過氧化氫 800 

亞硝酸鹽 2,100 

防腐劑（己二烯酸、去水醋

酸、苯甲酸） 

2,600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水楊

酸、己二烯酸、去水醋酸、

苯甲酸） 

2,750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丁酯） 2,400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甲酯、

對羥苯甲酸乙酯、對羥苯甲

酸異丙酯、對羥苯甲酸丙

酯、對羥苯甲酸第二丁酯、

對羥苯甲酸異丁酯、對羥苯

甲酸丁酯） 

2,800 

防腐劑（己二烯酸、去水醋

酸、苯甲酸、對羥苯甲酸丁

酯） 

3,400 

丙酸鹽 2,500 

著色劑 1100 

過氧化氫 600 

亞硝酸鹽 2000 

防腐劑（己二烯酸、去水醋

酸、苯甲酸） 

2000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丁酯） 2200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甲酯、

對羥苯甲酸乙酯、對羥苯甲

酸異丙酯、對羥苯甲酸丙

酯、對羥苯甲酸第二丁酯、

對羥苯甲酸異丁酯、對羥苯

甲酸丁酯） 

5,050 

防腐劑（己二烯酸、去水醋

酸、苯甲酸、對羥苯甲酸異

丁酯） 

2,600 

丙酸鹽 1,700 

抗氧化劑【沒食子酸正丙

脂、第三基丁氫醌、正二氫

癒創酸、丁基羥基甲氧苯、

二丁基羥基甲苯】 

2,100 

二氧化硫 1,800 

物檢

驗 

硼酸及其鹽類 1,000 



抗氧化劑【沒食子酸正丙

脂、第三基丁氫醌、正二氫

癒創酸、丁基羥基甲氧苯、

二丁基羥基甲苯】 

2,500 

二氧化硫 1,800 

硼酸及其鹽類 1,350 

甲醛 2,000 

水分 900 

酸鹼度(PH值) 800 

糖度 950 

螢光增白劑  1,300 

酚 2,000 

甲醛 3,000 

三聚氰胺 1,600 

三、食品器

具容

器包

裝 

蒸發殘渣 1,300 

硼酸及其鹽類 1,000 

酒類中甲醇 2,200 

甲醛 2,400 

水分 700 

酸鹼度(PH值) 600 

糖度 500 

螢光增白劑  800 

備註： 

1.材料費以每件檢驗材料成本計算。 

2.人事費以薪俸除以240小時計算出每小時費用再乘以

工時。 

3.為10年折舊加上每年校正、維護費再除以每年儀器檢

驗件數。 

4.食品衛生檢驗受理暨報告核發行政成本為每份報告

的直接成本（人工、物料、設備、水電、郵資等）。 

5.每份申請案僅出具中文檢驗報告一份，英文檢驗報告

每份加收新台幣1,000元。 



高錳酸鉀 1,200 

重金屬(鉛) 1,550 

著色劑 2,200 

氯黴素 6,200 

四環黴素 6,000 

離子型抗球蟲劑 5,200 

安保寧 3,800 

四、動物用

藥 

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

留 

9,300 

五、真菌

毒素 

黃麴毒素(B1、B2、G1、G2) 6,500 

備註： 

1.材料費以每件檢驗材料成本計算。 

2.人事費以薪俸除以240小時計算出每小時費用再乘以

工時。 

 

6.申請中英文外銷衛生證明每份新台幣1,000元。 

7.每加發正本一份另繳新台幣20元。 



3.為10年折舊加上每年校正、維護費再除以每年儀器檢

驗件數。 

4.食品衛生檢驗受理暨報告核發行政成本為每份報告

的直接成本（人工、物料、設備、水電、郵資等）。 

5.每份申請案僅出具中文檢驗報告一份，英文檢驗報告

每份加收新臺幣1,000元。 

6.申請中英文外銷衛生證明每份新臺幣2,000元。 

7.每加發正本一份另繳新臺幣100元。 

 


